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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準草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府行法一字第          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及規

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之地理資訊係指以地理資訊系統建立

之電腦圖形(及屬性)檔案電子資料。 

第三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

準如附件一。 

第四條    提供地理資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免予收費： 

一、本府各單位因公務需求而申請提供者。 

二、承攬本府各單位之工程、財物、勞務之承攬廠

商，在承攬業務需求範圍內而申請提供者。 

三、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專案核准者。 

第五條  申請提供地理資訊應填報雲林縣政府地理資訊使

用申請表(如附件二)，承攬本府業務之廠商使用本府地

理資訊，並應填報雲林縣政府地理資訊使用管制同意書

(如附件三)。 

第六條  經核准申請使用之地形圖數值圖檔，其使用方式及

限制如下： 

一、  申請人應自行使用，非本府書面核准，不得

上網、出版、印刷、轉售、贈與或提供他人

使用。 

二、  使用於申請人製作之文書或物品者，應於資

料右下方或其後之參考書目標示資料來源、

本府核准字號及用途。 

三、  申請人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著作權法、行

政機關電子資料流通要點及內政部頒布之數

值圖檔相關法令等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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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雲林縣政府地理資訊收費基準表 

 

核發單位 項目 
計費單

位 
價格 

(新臺幣元) 備註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數值資料檔)(都市

計畫區)（CAD 檔） 

圖幅 1000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數值資料檔)(都市

計畫區)（PDF 檔） 

圖幅 300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圖（CAD 檔） 
圖幅 1000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圖（PDF 檔） 
圖幅 300 

正射影像圖(都市計

畫區)（CAD 檔） 
圖幅 1000 

本府城鄉發展處 

 

正射影像圖(都市計

畫區)（PDF 檔） 
圖幅 300 

申請人(單位)如檢附資料經

查核符合下列規定者，得酌予

收取費用： 

1.本縣所屬機關、學校、鄉

（鎮、市）公所因業務或教

學研究需要者，得無償使

用。 

2.前項以外之各級政府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學術機

構因業務或教學研究需要

者，其收費依本表金額百分

之五十收取。但經本府各主

管機關核可者，得提供無償

使用。 

3.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依平等互惠原則，提供價

值相當之圖檔或專案成果

予本府無償使用者，本府得

無償提供使用。 

本府地政處 地籍圖資 筆 1 
 

本府工務處 
寬頻管道及孔蓋位

置圖 
全縣 300 

限政府機關、學術單位或各管

線機關(構) 申請。 

雲林縣區域排水 全縣 500  

易淹水執行計畫第

一期成果 

第一期計

畫 200  

易淹水執行計畫第

二期成果 

第二期計

畫 200  

易淹水執行計畫第

三期成果 

第三期計

畫 200  

雲林縣地區抽水站 全縣 300  

雲林縣管水門 全縣 300  

本府水利處 

雲林縣管防潮閘門 全縣 300 
 

附註： 

一、城鄉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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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中計費單位為圖幅，係參照本縣千分之一地形圖圖幅編碼。 

（二）本縣千分之一地形圖非每年更新，僅整理不同年度建置圖資，申請

前請詳閱年度及圖幅編碼。 

二、地政處 

（一） 申請以地段為單位產製，總筆數未達一千筆者，以一千筆計。 

（二） 請至地政電子流通服務網站申請及線上繳費。 

(三) 中央地政主管機關、本府及依法得免費申調資料之機關或有行使司

法調閱權之機關申請者，免予收費。 

三、工務處 

限政府機關、學術單位或各管線機關(構) 申請。 

四、水利處 

   相關收費標準依雲林縣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準。 

五、繳費方式： 

（一）如無線上繳費，請親至本府行政處出納科繳費（核發單位領取繳費

單）。 

（二）如需郵寄光碟，請檢附回郵信封貼足 50 元郵票。 



 1 

 

 

附件二 雲林縣政府地理資訊使用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 請

人（單

位） 

 地 理 資

訊 保 管

人(單位

用印) 

 

 

用    途 

 

(一)提供單位本身公務使用□ 

(二)提供承攬廠商使用□ (廠商:                     ) 

  計畫名稱: 

(三)其他: 

 

申請地理資訊項目

／範圍／內容 

 

 

承辦 科長 單位主管  

核發單位 

 

 

 

 

  

    審核結果 同意□，不同意□。金額計：      元 

  附註：用途欄位勾選(二)者，承攬廠商應再填報「雲林縣政府地理資訊使用管

制同意書(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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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雲林縣政府地理資訊使用管制同意書 

                                 年   月   日 

申請廠商名稱： 

代表人：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傳真:  

申 請 廠 商  

地理資訊說明 

 

 

Email： 

申請廠商承攬本府

專案業務名稱 

 

代表人用印 廠商用印、廠商涉及地理資訊使用人員簽名 申請廠商及代表人

用印及涉及地理資

訊使用人員簽名 

 

 

  

申請廠商應遵守右

列各項地理資訊使

用規定 

 

 

 

 

(一) 申請人僅有地理資訊使用權並僅限於承攬本府核定專

案之業務範圍內使用。 

(二) 申請人應依著作權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對於申請之資

料妥善使用，不得對地理資訊進行非公務之轉錄、轉

售、贈與其它單位或個人，於承攬本府核定業務完成

後，應將地理資訊繳回，並不得拷貝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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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化、透明化政策，促進雲林縣地理資訊流通

共享，需就地理資訊之供應及取得予以規範，爰擬具雲林縣政府提供

地理資訊收費標準草案，全文共七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標準相關名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 地理資訊提供收費規定。(草案第三條) 

四、 地理資訊提供得免予收費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 申請地理資訊之方式。(草案第五條) 

六、 地理資訊使用方式及限制。(草案第六條) 

七、 本標準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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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提供地理資訊收費標準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及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之地理資訊係指以地理資

訊系統建立之電腦圖形(及屬性)檔案電子資

料。 

本標準相關名詞定

義。 

第三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提供地理

資訊收費標準如附件一。 

地理資訊提供收費規

定。 

第四條  提供地理資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得免予收費： 

一、本府各單位因公務需求而申請提供者。 

二、承攬本府各單位之工程、財物、勞務之承

攬廠商，在承攬業務需求範圍內而申請提

供者。 

三、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專案核准者。 

地理資訊提供得免予

收費規定。 

第五條  申請提供地理資訊應填報雲林縣政府

地理資訊使用申請表(如附件二)，承攬本府業

務之廠商使用本府地理資訊，並應填報雲林縣

政府地理資訊使用管制同意書(如附件三) 

申請地理資訊之方

式。 

第六條  經核准申請使用之地形圖數值圖檔，

其使用方式及限制如下： 

一、申請人應自行使用，非本府書面核准，不

得上網、出版、印刷、轉售、贈與或提供

他人使用。 

二、使用於申請人製作之文書或物品者，應於

資料右下方或其後之參考書目標示資料

來源、本府核准字號及用途。 

三、申請人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著作權法、

行政機關電子資料流通要點及內政部頒

布之數值圖檔相關法令等規定辦理。 

地理資訊使用方式及

限制。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之施行日期。 


